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23号
时效性：有效　成文日期：2016-02-17　施行日期：2016-02-22
	　　注释：根据2021年8月27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契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2021年第29号），本文第一条、第三条中关于契税的政策继续执行。
　　注释：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①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②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适用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之外的地区）。③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仅适用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
　　注释：2016年2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关于配合做好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宣传解答工作的通知》（税总纳便函〔2016〕27号）明确了本文所涉及税收业务问题的答复口径。
　　注释：关于契税优惠政策执行时间问题，总局财产行为税司明确：凡是于2016年2月22日及以后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房地产交易契税、符合本文规定税收优惠条件的，均可享受优惠税率。
　　注释：湖南执行口径问题
　　注释：湖南省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新旧优惠政策对照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房地局），西藏、宁夏、青海省（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建设局：
　　根据国务院有关部署，现就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通知如下：
　　一、关于契税政策
　　（一）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二）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
　　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家庭第二套住房。
　　（三）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根据纳税人的申请或授权，由购房所在地的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并将查询结果和相关住房信息及时传递给税务机关。暂不具备查询条件而不能提供家庭住房查询结果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提交家庭住房实有套数书面诚信保证，诚信保证不实的，属于虚假纳税申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并将不诚信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按照便民、高效原则，房地产主管部门应按规定及时出具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提出的税收优惠申请限时办结。
　　（四）具体操作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房地产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二、关于营业税政策
　　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办理免税的具体程序、购买房屋的时间、开具发票、非购买形式取得住房行为及其他相关税收管理规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26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5﹞8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执行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17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关于实施范围
　　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暂不实施本通知第一条第二项契税优惠政策及第二条营业税优惠政策，上述城市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仍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9号）执行。
　　上述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适用本通知全部规定。
　　本通知自2016年2月22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6年2月17日

[bookmark: 执行口径]关于财税〔2016〕23号文件契税的执行口径问题
湖南省税务局财行税处
2019-06-17 
　　近日，有纳税人在12366询问两个家庭共同购买住房的契税优惠政策适用问题，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按以下口径执行：
　　1.《通知》所指的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的未成年继子女；办理收养关系证明的养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上述三种情形都属于同一家庭成员范围。  
　　2.关于不同家庭共同购买一套普通住房如何适用契税优惠问题：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家庭共同购买一套普通住房，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分别认定纳税人是否符合现行优惠条件，分别确定适用税率，并按每个家庭所占该共同购买房屋的份额（指计税依据）分别计算缴纳契税。
　　3.住房面积的确定问题：面积不分割，即在确认住房面积时，不能按份额对住房面积进行分割，应按住房的全面积分别认定并适用相应税率，如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屋，两个家庭各占一半，不能视为90平方以下，两个家庭均按90平以上确定。
　　注意：份额是指计税依据，比如房价100万，你占40%，那按40万收税。总局回复房子面积不分割，你占40%，也按总面积确定税率，这个口径全国一致。

参考资料： 
[bookmark: 优惠政策对照表]湖南省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新旧优惠政策对照表
	税种
	住房类型
	面积
	旧政策税率
	新政策税率

	契　税
	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
	90m2（含）以下
	1%
	1%

	
	
	90m2～144m2
	减半征收（2%）
	1.5%

	
	
	144m2（含144m2）以上
	4%
	1.5%

	
	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
	90m2（含）以下
	4%
	1%

	
	
	90m2～144m2
	4%
	2%

	
	
	144m2（含144m2）以上
	4%
	2%

	
	个人购买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
	所有面积
	4%
	4%

	营业税
	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
	144m2以下（普通住房)
	5%
	5%

	
	
	144m2（含）以上（非普通住房)
	5%
	5%

	
	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
	144m2以下（普通住房)
	免征
	免征

	
	
	144m2（含）以上（非普通住房)
	按5%差额征税
	免征


　　注：
　　1.计税依据为房屋成交价格（另参见：财税〔2016〕43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征收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
　　2.本表仅供参考，非普通住房是否包含144m2湘政办发〔2005〕23号未明确，本表采用《湖南省地方税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建设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湘地税发〔2005〕61号)所规定的标准，144m2的住房为非普通住房。（长沙市普通住房包含144m2的住房）
　
　　检索文号日期等：财税2016023号　2016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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